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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主管會議  會議紀錄(稿) 

開會時間：民國 109年 08 月 19日（三）中午 12:00 

開會地點： 

建工校區：雙科館 2樓 R206 /電機與資訊學院辦公室 

第一校區：工學院大樓 2F F205/電機與資訊學院辦公室 

楠梓校區：楠梓校區大仁樓三樓半導體工程系會議室  

主 持 人：施天從院長 

出 席 者： 

          沈志隆副院長(假)、李俊宏副院長  

          電機工程系 梁廷宇主任(王文君代) 

          電子工程系（建工校區）楊素華主任 

          資訊工程系 陳洳瑾主任 

          光電工程研究所 陳華明所長 

          電子工程系（第一校區）陳朝烈主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萬欽德主任 

          半導體工程系 楊奇達主任 

上次會議討論(附件一 P.1~P.2) 

壹、 報告事項 

一、院長報告 

1、有關電機與資訊學院 109年度國際週活動之辦理(109 年 08月 31 日至 109年 09月

28日)，考量因外籍人士來台隔離期間費用無法核銷，遠距教學亦不開放補助之

故，因此本年度暫緩辦理。 

2、109 學年度電機與資訊學院會議預定日程表(附件二 P.3~P.6) 

3、半導體封裝測試類產業環境人才計畫揭牌儀式日程_暫定(附件三 P.7) 

4、本院 110學年度技優專班申請情形如下表：(教務處提供) 

入學管

道名稱 
系、科、學位學程名稱 

招生名額

規劃 

是否成

立專班 
 專班技術領域 

保送 智慧系統技優保送專班 
電機與資訊

學院 
   30    是 

機械類、電機類、 

電子類、冷凍空調類 

、汽修類 

  甄審 

微電子監控系

統應用技優領

航專班 

遠端監

控系統

開發組 

半導體工程

系 
25 是   電子類 

鐵道機

電組 

電子工程系 

  (第一) 
25    是       電子類 

電子工程系 

   技優甄審專班 

電子工程系 

  (建工) 
20    是       電子類 

5、三校區教室遠距教學設備擬將於下週一先請廠商測試視訊連線效果，再行安裝；目

前三校區預定連線教室如下： 

建工校區：圖資大樓 7F 701 階梯教室(建置後由(建工)電子系管理) 

第一校區：財金學院大樓 E016(建置後由院辦(第一校區)管理) 

楠梓校區：大仁樓三樓 6304半導體工程系會議室(建置後由半導體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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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擬於 8/26下午拜訪中信造船，請有意願一同前往之老師請線上報名，連結：。 

7、研發處深耕計畫之執行，擬於開學後進行建工院辦連線展示。 

8、請各系所針對辦公室、研究室、教室及實驗室..等進行檢查，以避免颱風或其他事故

之損害。 

9、各系使用空間、學生人數及老師人數(含)講師以上(附件四 P.8) 

麻煩請各系所辦協助確認數據是否正確,如要修正請於 8/21(五)中午 12:00 前回覆。 

10、 109 學年度四技聯合登記分發本校排名分析，(附件五 P.9~P.25) 

   二、李副院長報告 

   1、109 學年度第 1次國際化獎學金審查，本院學生申請未通過原因說明。(附件六 P.26) 

   2、電機與資訊學院_IEET 的報告分析。(簡報) 

貳、討論事項 

  1、109-1院開課之合班機制，提請討論。 

     說明：請參考 109.06.01 主管會議報告事項第 9項(附件七 P.28) 

     本院 109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合班機制擬修正如下： 

課程性質 課程名稱 開課方式/修課對象 授課地點 說明 

院跨領域

選修課程 

大學部「智慧科

技應用專論」 
合班/大三及大四 第一校區  

研究所「區塊鏈

智能合約實務」 

合班/ 

1. 大三及大四 

2. 碩一及碩二 

第一校區  

院共同選

修課程 

研究所「低碳能

源產業與技術微

學分」 

合班/ 

1. 大三及大四 

2. 碩一及碩二 

建工校區 微學分 

研究所「網路與

排隊理論」 

合班/ 

1. 大三及大四 

2. 碩一及碩二 

第一校區 
配合院開設全

英語授課 

博班「光電工

程」 

合班/ 

1. 大三及大四 

2. 碩一及碩二 

3. 博一及博二 

建工校區 
配合院開設全

英語授課 

     有關本院學生修讀「院跨領域選修課程」及「院共同選修課程」注意事項： 

 若為106、107、108學年度入學學生修讀本院課程，分系所說明： 

＊電機系、電子系(建工)、資工系、光電所、半導體系： 

  「智慧科技應用專論」、「區塊鏈智能合約實務」、「低碳能源產業與技術微學 

   分」、「網路與排隊理論」、「光電工程」，由系認列是否同意為外系選修學分。 

    ＊電通系、電子系(第一校區)： 

    ＊「智慧科技應用專論」認列為電通系、電子系(第一)的專業選修課程學分。 

    ＊「區塊鏈智能合約實務」、「低碳能源產業與技術微學分」、「網路與排隊理 

       論」、「光電工程」，由系認列是否同意為外系選修學分。 

 若為109學年度入學學生修讀本院課程： 

    ＊「智慧科技應用專論」、「區塊鏈智能合約實務」，認列為外系選修學分。 

    ＊「低碳能源產業與技術微學分」、「網路與排隊理論」、「光電工程」，認列為該   

       系的專業選修學分。 

 各系認列之外系選修學分，請同學依所屬入學學年度課程結構規劃表之外系選修至

多承認學分數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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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請閔馨於開學前通知有選修院共同選修課程-「光電工程」建工電子系的學生退選,  

並加選建工電子系開設的「光電工程」課程。 

2.院共同選修課程擬以微學分課程為主。 

3.請各系所討論如何提高學生英語能力及是否將選修至少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列為 

  碩博班生之畢業門檻。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13:50) 

 

 

 

 

 

 

 

 

 

 

 


